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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花
旗
參
大
減
價 

本
公.司
選
株
最
優
的
書
參 

奉
獻
于
諸
君
凡
曾
與
本
公
司 

交
易
者
對
於
貨
物
之
優
美
債 

新
之
相
宜
無
不
滿
意
也J

請
搭
新
出
世
三
大
快
捷
一 

盘
榮
歸
祖
國-

一
橫
纖
當
贰
灭

牌
戶
停
泊
貳
天

， 上.海
停
泊 
一，天 

憂
上
埠
遊
覽
風
景
誠 

爲
極
营
美
之
機

由
雲
埠
開
行
日
期 

九
月 
三
號 

卜
月 
壹
號 

十
月
拾
五
號 

拾
覺
月
人
號 

十
貳
月
六
號 

元
月
七
號 

元
月
廿 
一 號 

定
位
睛
早
免
至
額
滿
見
遗

華
人
厨
師 

料
理
一
饕
一

行
十
天 

太
平
洋

7•i-二
十
一
天 

定
期
到
港

房
設
位
置

一人 
一 房

六
人 
一 房 

八
人 
一 房 

傢
私
上
等

解
被
褥

樣
新
明

地
位
得
宜 

暈
浪
不
憂 

空
氣
流
通 

衛
生
正
合 

定
位
請
早

戸.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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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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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用
我
帀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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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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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吿 

一
本
旅
館
共
有
房
室
九
十 

- 
間
單
房
雙
房
俱
備B 

一
夜
冷
热
水
施
用
大
寒
有 

一
汽
龍
致
煖
且
地
方
潔
凈 

一
常
有
升
降
機
利
便
上
落

廿
年
袖
珍
日
記 

(
商
移
版
甲
種)
一 

叁
毛
五(
文明一 

書
局
版)
一一毛五( 

(
商
務
乙 8)
毛空

雲 哥 華 ・
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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陰
陽
新
曆
書
毎
册
豈 «
 
英
漢
唐
詩
選
正
績
集
毎
集
貳
元

聖
蹟
圖(
彩S 隨
華
英
字
明
孔
子
有
生
以
來
各
事
業)
四
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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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j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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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版
華
英
四
書
三
元
五 
英
文
雙
解
辭
典
一
元
六
英
文
書3

一
元
五6B

鶴
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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戌
種
辭
源
兩
册
叁.兀
七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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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
文
格
式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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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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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正
高
麗
參
正
中
國
水
晶
眼
鏡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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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配
製
經
驗 

S6
名
葯
品
嚙
代
理 

▲
新
發
明01 ^
洗
曲
 
每
褥
二
元 

」専
力 
丿 消
毒 
殺
菌
、
纟
文W

一02^

功 

半TX、

止
痛 
止
濁V

七
日
全
愈

牛4

毒
丸

每
盒
二
元

壹
治
花
柳
白
濁 

一 治
下
疳
會
，
一:
膚血
毒 

一
治
男
子
撞
紅 
壹
曲
毒
®

81  
^
i
i
l
^
， 

一
治
風
髙
氣 
- 
治
消
化
不
良

E

治
大
便
秘
結 

牛
黃
溺
毒
丸
有
樣
本
敬
魂
來
函
索
取̂

^

聲
韦
垂
 

海
狗
腎M

^

書
一
用
五 

(
葯

力
S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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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必
養
尾
過
精
丸
|!遍n
宜
料
充
元 

(
五
必
需)
；
：
；
；
遺
夏
需m
赢
咨&

虛
必
需
一

(
此
丸
気
城
代
鲁
賣
)
腎
約
必
需
一

◎
介
紹
患
白
濁W

1者

一
莫
愁
患
花
柳
白
濁
之
症
腾
屆
兩
年
百
藥
周
效
後s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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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l一  

新
發
明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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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工
內
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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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見
功
效
後
亦
不
見
復
發
用
敢
爲
之
介
紹
凡̂

^

自
i» 者
声 

防
購
藥 
一 試
定
知
予
言
之
不
謬
也

、 

旗
安
且
由
省
要.？
*
 曾
自
， 

◎
服
海
狗
腎
健
腎
丸
看
之
口
勲 

㊀
弟
患
《腎
虛
陽
痿)
起
因

—
前
天•

服
寒
療<

8̂5
象 

張.w
e

先
生
農漆*®

腎
丸
邕
普*

功

旅
普
度
,卑
四
九
人
張ae^.nl  

©
弟
因
身
子
虚
寒
陽
事
不
父
生
之
槃
趣*亳
無■

張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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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饒
及
蒙
農
先
生
賜
以e^^

丸一三粒*

功
窗
歟
 

購
服
兩
嫌
而
身■

*

一

旅
命
可
埠
厶3
莘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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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
聖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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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憲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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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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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多
年 *
虛
布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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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星
期
遣
整.至
用
三
灰
以
僧
神
布
掌*

兩
處
達1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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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聞&

人
說
先
生
之
五
必 1
丸
有
效
且
補
而
不
魁®

8®
^  

半
料
迄.今
遣
精
已
愈
且
飮
食
增
加
身
體
比8$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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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得
多
矣 

茲
附
郵
局95

票
六
元
請
再
付
來
五
必
需
丸
盘
爲％

帽

旅
滿
城
台
山
人
李
榮
謹
上 
(
來
函H

自
安

◎
近
服
击
瀉
毒
丸
者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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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國
瓊
存
患
兩
足
整
塗
引
心
腹
不
快
有
铸
覺
心
口
墜
痛
服 

牛
黃
瀉
毒
丸
數
次 心
腹
内
部
金
愈
足
疾
亦
見
功
效

㊁
黄
祥
君
因
腸
胃̂
:
^
^
間
九
時
服
丸
壹
包
服
後
歷
声A

一 

之
久
即
見
大
便
滑
利
翌
晨
起
早
精
神.疯
软
食
增
加 

總
發
行
處
廣
州
市
仰
忠
街
五
號
根
景
憲®

B

◎
加
拿
大
各
埠
代
理
處 

雲
高
華 
rl
廣
裕
隆 
金
利
源 
活
生
行 

都
朗
度
廣
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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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以
其
脚
高
而
能
遠
雕
：
等
凡 省
市
各 

機
關
，・無
不N

*

足
跡
也
：
梁
遂
藉
秘 

書
之
名
：
能
與
各
機
關
人
員
深
相
結
納 

■
・
是
時
省
中
捐
務
繁
興•■
梁
惟
從
事
於 

接
駁
之
工
作
：
於
是
各
捐
務
公
司
無
不 

予
梁
以
紅
股
若
干
：
或
乾
脩
若
干
：
而 

梁
乃
不
得
不
富
矣
：
梁
旣
富
：
乃
自
出 

資
承
某
指
：
其
所 «
尤
颤
：
然
梁
不
自 

暴
其
富
，・
其
自
奉
依
然
寒
素
，・
積
資
多 

寡
：
即
其
家
人
亦
不
使
知
之
：
惟
其
妻 

僅
知
其
某
某
商
店
育
普•
・
某
某
銀
號 

有
存
欺
：
然
亦
不
過
敬
萬
：
其
他
則
不 

知
也
：
梁
本
家
於
無
飯
縣
城
。・
罷
職
後 

常
來
往
於
穗
垣
石
岐
間
：
而
其
妻
則
恆 

居
於
穗
中
太
平
沙
附
近
之
新
建
大
厦
・■ 

前
月
梁
囘
岐
上
塚
：
歸
途
過
其
宗
人
無 

飯
縣
長
之
宗
：
相
與
對
床
吸
食
延
壽
之 

膏
：
乃
膏
未
上
斗
，・
忽
然
暈
去
：
解
長 

亟
使
人
界
之
囘
家
。・
則
已
僵
矣
：
尤
奇 

者
：
梁
死
之
夕••
穗
中
梁
之
大
ffl■
，亦 

適
蒙
視
融
稅
駕
：
其
妻
倉
皇
逃
出
：
梁 

所
留
下
之
契
據
股
份
；
亦
盡
付
之 
一 炬 

:
故
梁
之
身
後
極
爲 #
條
：
人
莫
不
爲 

之
嘆
惜
焉
：
或
謂
梁
平
生
愛
財
：
死
猶 

不
捨
・
・
必
其
死
後
往
穂
爲
属
：
以
自
焚 

其
屋
宇
及
契
券
：
使
化
作
冥
婚
而
携
去

倉
廩..l8®

e

日
；
荀
膚
以
石
灰..
則地一 

不
堅■•
而
蛇
鼠
易
生
：
不
可
特
久••
吾 

今
所
爲
：
物
不
能
害
：
紫
薇
娘
日.
・乞 

多4
室
：
瓜
菜
菓
品
；
及
收
割
食
料 

:
均*

之
：
靈
鸞m

iS

，•
但
今
日
則 

已
足
。・
霾
黨
乂
穿
地
作
窟
室
：
留
作
禦 

冬
之
用
：
上
降
之
道
：
乃
在
洞
之
深 

處
，・
人
所
易
忽
・
・
荀
有
他
變
：
則
奮
入 

窟
穴
中
：
可
以
經
歲
不
出
：
要
給
足
 

:
泉
水
自
有
，・
唯
炊
飯
宜
住
夜
聲
之 

■
・
勿
使
炊
煙
爲
人
所
見
・
・
則
無
有
知
之

盟
i

陽
臺
女
引
(
阿
修
羅)

- 
旣
成
："

植
稻
麥
菰
粱
之
屬
於
田
： 

一
而
瓜
豆
菜
蔬
之
類
則
在
畦
及
圃
：
唯
菓 

一
及
蔬
：
則
任
其
廢
置
，。而
靈
鸞
乂
采
他 

一
仙
之
野
花
小
樹
，，
二 
移
植
園
中
。・又 

一
圖
地
作
鶏
螞
魚
池
・♦
又
別
爲
牧
塲
・
・
力 

一
征
經
營
：
全
宅
已
秩
然
可
観
・
・
紫
薇
娘 

一則
以
簿
紀
園
中
應
備
之
菓
苗
及
藥
物
花 

一
卉
若
干
種
：
留
爲
他
次
携
來
之
用
：
靈 

鸞
周
視
良
久
：
乂
平
土
作
晒
殷
塲
；
及 

堆
積
禾
黍
之
地;
亜
置
薪
之
所■•
闢
除 

俱
安
；
乃
謀
治
宮
室
：
紫$8̂
日
：
治 

屋
無
礴 !
 木
石
・■
奴
又
非
匠
人
：
不
敢 

云
相
助
：
量
日
；
奴
自
能
之
：
乃
搏 

土
爲
磚
；
乂
推
土
作 8 於
山
外
，，運
石 

入
其
中
：
焚
而
取
其
灰
：
用
以
合
碑
土 

:
乃
擇■

地
：
作
一 
竄
室
：
用
以
儲 

一
学
・
十
看
之
米
粟
：
悉
運
入
其
中
：
紫 

寮
扌
日
；
吾
以
禽
作
室
難
：
孰
知 

病
锻
：as

取
已
足■.
藏
物
尙
愈
於 一

(
未
完)

者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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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「錚
鋒
者
一
之
長
公
安
局
也
：
有
秘
鲁 

・
・
頗
赫
奕
・
・
人
以
其
脚
品
高
：
因
呼
之 

爲
高
脚
學
，至
今
人
猶
有
稱
道
之
者
也 

:
梁
之
爲
人
：
不
特
脚
高
：
而
手
段
亦 

甚
高
：
作
官
不
一
二
年
：g
甦
之
積 

，・桑6
數
十
萬
・
・
人
謂
秘
書♦
。本
産
 

之
職
・・無
昌
俄
勢
：
梁
能
至
是
：
其
才 

必
有
過
人
者
；
不
知
梁
之
所
獲
：
非
從 

局
中
弄 S 得
之
：
實
由
同
外
之
運
動
而 

得
之
也1
局
中
秘
雷
本
有
二
人
：
惟
高 

脚
梁
之
名
：
則 «
 於
遐
邇
：
梁
名
之
震

一 之
也■.
果 *
:
則
梁
死
仍
作
富
鬼
：
無 
使
受
影
响
者
有a
fi
參
犠
之
機
會
： 
一
不
同
，■
故
鄕
父
老
咸
云
塔
所
欹
之
方
向

凡
政
府
决 
一 議
訂 
一 規
：
適
招
羣
情
一 
，・
則
彼
方
人
民
於
本
年
内
幸
福
有
加
：
一 

之
反
對
：
則
人
情
之
向
背
可
知
，■
廉
卽- 
此
種
無
稽
之
談
・
・
固
不
足
論
：
然
以 
一 

勒
爲
懸
崖
，。俾
不«
成
大
錯
： 

一
崔
巍
古
塔•
・
何
以
自
能
移
動
，•
是
alr
不 

法
官
之
禽
：
應
爲
終
生
職
：
卷
非 
一
無
可
怪
耳
： 

於
其
任
期
中
有
枉
法
舞
弊
等̂
#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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彳=

7

和
握
瑜
居
士
閒
居
偶
感
原
韻 

法
官 
一 受
任
命
之
後
：
彼
應
有
完
全
一 

尸 

， 

獨
立
之
地
位
：
不
受
任
用
方
面
之
操
辘- 

一  

r

傾
电4 

B9M
S
I
d
n

面
之
揖J
 
同
是
江
湖
客 
關
心
國
梓
多 
豪
昨
追 

指
使
與
干
渉•
。

蘊
武 
驢
背
詠
詩
歌 

若
曾
之
任
職
而
聽
命
于
政
府
之
好
前
(
雲
島
儒
者
一 

悪
：
則
人
民
所
愛
戴
之
法
官
或
將
不
旋
一
、$
用
也1 
b

6
炉
中
卜 

卄
口
仃㈠
叮

一

共

事

雲

城

久
 
他
山
借
助
多 
願
君
郷 

踵
而
篋
職
吴
： 

一返日 
高
唱
大
風
歌

-怪枇之貪夫：不惜以身殉財也：

)

官

箴

錄

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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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E

國 1
 權
力
而
集
中
於
中
央
：
則
其 

一 a

•#- 
無
自
由
之
可
言
：

- 
也
爲
我
人
之
間 @
.

，無二 
可
稱
爲 

籍
改
之
間
題
：

一 
設
因 
一
一
間
之
解
决
：
其
影
響
僅
及 於 

一F

普
人
：
随
而
委
諸
中
央
。.
是
則
擢 

一.殘
儀
部
人
之
責
任
心
與
創
造
力
也
： 

一 
唯 
一 地
方
之
人
：
始
切
知
一 
地
方
之 

一
整
；

- 
人
民
若
欲
自
由
：
則
在 
一 定
時
期
之 

一內；
必
須
將
執
政
者
予
以
改
選
：
否
則 

一 人
民
之
疾
苦
必
不
能
邀
彼
等
之 
一 顧 

一 
最
要
看
人
民
儈
力
之
託
付■
・
不
可
過 

一久：
渦
久
則
執
政
者
致
輕
忽
人
民
託
付 

一 政
僮
時
之
初 1
:

而
專
事
於
營
总
弊
一 

一 之
謀
矣
：

一 

故
政
府 ®
力
而
不
能
由
人
民
過
問
者 

一：
必
以
人
民
爲
其
工
具
：
不
以
人
民
爲 

一 其
目
的
之
政
府
也
：

丁 
凡88^1

公
家
决L

栗

I

事
：
必

設
法
官
之
陞
遷
：
須
視
行
政
官
之
意 

志
爲
從
違
：
或
法
官
而
以
現
職
爲
將
來 
一 

政
治
活
動
之
梯
階•
・
則
彼
職
貫
攸
關
之 
一 

獨
立
精
神
：
必
無
以
保
持
也
：

前
題

一
之
隱
者 
，一

懷
才
終
得
遇 
大
器
晚
成
多 
友
善
追 

元
白 
花
前
把
酒
歌

前 
題.

(
愛
蓮
居
士
〕

一 文
緣
欣
共
結 
齧
麗
詞
多 
花
卞
啣 

-
杯
日
要
復
詠
歌

疑
翼
顏
家
兄
歸
國 
〔周
吊
〕 

信
義
知
交
獨
有
兄 
傾
心
且
夕
共
談
情 

忽
歌
三
登
陽
關
曲 
瓣
祝
平
安
萬
里
程

其
、
二

秋
天
正
步
是
歸
期 
8 想
春
風
與
我
遺 

去
到
噩
分
袂
處 
忽
聞
汽
笛
播
支

藪 
謝：

施
温
州
之
奇
塔 

離
永
嘉
縣
城
二
十
里
外
・
・
有
地
日
白 

煥
：
瀕
河
有
浮
屠
一
・
・
高
可T

級
・■
其 

下
亦
品
傾
用
：
一 望■

爲
舊
世
紀
之 

建
築
物
：
我
可
異
者■
・
則
塔
之
全
身
： 

曾
勳
向
四
聲
欹
。，9
向
則
每
年

co.


